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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学院人〔2017〕19号
关于申请办理从教荣誉证书的通知
校内各单位：

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、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，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从教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人[2012]85号）文件精神，我校将在从教男满30年、女满25年的教师中启动申请从教荣誉证书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和对象

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的范围和对象为：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和少年宫、电化教育机构、教研室等教育机构中，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，且从教年限男满30周年、女满25周年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在职在岗教师。我校的具体要求为：具有教师资格证书、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在编在岗专任教师和实验人员。

二、从教年限的计算办法

　　从教年限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。其计算办法如下：

　　1.计算从教年限时，按其参加教师工作当年当月起算，至申办荣誉证书当年度8月底止。其中，间断后重新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员，前后任教的时间合并计算从教年限。

　　2.经学校或主管部门批准，带薪到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学习的教师，学习结束后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学习的时间可计算为从教年限。

　　3.受各种处分的教师，受处分期间仍在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时间，可计算为从教年限。 

　　4.经组织批准调动，手续齐备，在两所及以上学校任教的时间，可合并计算从教年限。

　　5.教师退职、辞职、辞退后重新参加工作，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前后任教时间，可合并计算从教年限。

　　上述从教年限的计算办法，只适用于审核、颁发从教荣誉证书，不与教师工资、津贴、福利待遇等挂钩。

　　三、申请程序

符合申请荣誉证书条件的教师，个人填写《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审批表》（附件1，非教师系列职称申请人员需提交教师资格证复印件）交本学院，各学院汇总填写《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》（附件2，请将男女分别为两个表格，以便编制证书编号），并在本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于5月31日前统一将材料报送人事处师资科（综合楼511办公室，《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》电子版发送到阮值华老师的平台）。人事处审核后报省教育厅审批，审批通过后将由省政府统一颁发从教荣誉证书。

　咨询电话：8399287

附件：

1.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审批表

　  2.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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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1:

颁发从教荣誉证书审批表


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民族
	

	政治面貌　
	　
	参加工

作时间
	　
	籍贯
	
	出生地
	

	现任行政职务及任职级时间
	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
及任职时间
	

	学  历

学  位
	
	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
	

	工作单位
	

	个人简历（从参加工作填起）

	起止时间
	所在单位
	职称或职务

	　
	　
	　　

	　
	　
	　　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
	所在单位    （学校）     申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
	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

审核意见
	（盖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

	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或省级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 

	证书编号
	（由县级<含>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编写）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本人档案、学校（单位）和教育主管部门各存一份。
附件2：

颁发从教荣誉证书简明表
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市（县区）
	所在单位
	姓名
	职称、职务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入伍

时间
	从教

年限
	证书编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男、女教师花名册分开汇总；2.申报单位为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或省属学校（省属学校应加盖主管部门公章）。
